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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构建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金融组织讨价还价的理论模型,在纳什议

价均衡的基础上分析新型经营主体最优产出水平与其借贷能力、风险收益的关系.基于中

国１２省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双边随机边界检验,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借贷能力不足是新型经营主体经营无效率的主导因素,最终使平均净效率下降了８．１３％;正
规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均对新型经营主体的经营效率有显著影响,并且民间借贷对经营效

率的影响更强;新型经营主体的负责人能力、盈利能力、组织化程度等,与其经营效率呈正相

关关系.提出应通过金融体系创新、完善民间借贷法规等途径,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

资约束,提高其负责人的经营水平,加强新型经营主体的组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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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由家庭经营主导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结构,向家庭经营为基础,包含农业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存的格局转变[１].继２０１３年

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正式提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发展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以“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意见,且２０１４－２０１７每年中央一号文

件均把大力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作为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发展

效率的重要手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壮大,已构成了现代农业的微观基础,是构建我国集约

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农业经营体系的关键[２];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载体[３];是“四化”同步发

展的重要基础和必然要求[４].
由于农业的基础性、公共性、脆弱性的特性所致,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离不开财政金融服务

的支持[５Ｇ７].而且,财政金融支农政策需要充分考虑地域性、创新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内部改革和中介

机构作用的强化,来推进农业改革,促进财政金融支农效用的显著发挥[８].这在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的

研究中,同样得到了证实[９].特别是其中小额信款和金融合作组织对促进农业经营发展起到不可或

缺的作用[１０].具体到农业经营主体构建过程中财政金融服务的具体模式机制,仍存在显著的分歧.

Urutyan等认为政府补贴过度会导致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下降,弱化农村经营主体经营活力,而依靠市

场机制和商业金融则可以提高农村资金使用效率[１１].然而实际情况是,由于金融机构的风险规避意

识导致的灵活性不足、贷款供需失衡等原因,使得农业贷款难度很大[１２].真正有需求的低收入家庭,
往往由于缺少抵押担保而无法得到国家机构提供的农业信贷支持,转而选择非正式信贷机构,久而久

之则对非正式信贷机构表现出较高的依赖性[１３Ｇ１４];并对正式信贷机构造成一定冲击[１５].资金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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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渠道单一等信贷约束已经直接影响农户的盈利能力、技术选择和生产经营规模[１６Ｇ１８].
已有文献对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受财政金融制约的证据颇丰,如:汪来喜认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效益差,项目盈利能力不强,风险较高[１９].朱文胜等研究指出,金融部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经营情况不明,资质记录不全[２０].其他证据还包括:１)规模经营大户对信贷资金需求严重不足,户
主特征、行业获利能力、经营规模成为贷款可得性的关键因素[２１].２)既有的财政金融支农服务与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不相适应[１,２２],由于农业补贴不规范[２３]、专项扶持政策缺失[２４]等因素导致经营

绩效受到显著影响.３)由于信贷供给不足[２５Ｇ２６],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弱化[２７Ｇ２８],其中,较为

突出的融资困境问题,主要是由于农村金融机构支持与服务缺位[２９],金融产品与服务滞后[３０],农村

金融供需失衡[３１Ｇ３２],风险、交易成本高,对经营主体实行信贷配给[３３]等原因导致.针对上述问题,需
要加快金融服务创新,以提高我国财政金融支农效率[３４].

借贷能力限制了新型经营主体的资金获取,制约了生产经营和发展.同时,由于农业的高风险

性,盈利能力对新型经营主体的生存至关重要.已有文献一致认为受借贷能力、风险收益的约束和融

资不足已成为限制新型农业经济主体发展的瓶颈问题,但却罕有直接对借贷能力、风险收益因素同时

进行理论与实证建模,以分析相关因素对新型经营主体经营效率影响程度的研究.在现有研究的基

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从金融组织视角,描述新型经营主体风险收益的理论模型.通过纳什议价的方

法,在求得新型经营主体与金融组织讨价还价均衡解的基础上,导出了新型经营主体最优经营水平与

其借贷能力、风险收益的关系.最后通过双边随机边界模型,使用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借贷能

力与风险收益等相关因素对新型经营主体经营效率的影响程度.本研究旨在澄清借贷能力、风险收

益等因素对新型经营主体经营效率的影响机理,并从实证上提供了定量测度,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

　　一、经营风险、借贷能力对产出影响的理论分析

　　１．盈利与风险描述

假设新型经营主体①生产某种农产品或提供某种农业服务②的数量为x,价格为p,由于农产品

市场近似于完全竞争,生产者无定价权,即p 是外生变量,假设p 服从正态分布N(p
－,σ２),其中p

－ 和

σ分别为农产品价格的均值和标准差.新型经营主体的盈利为:

π１＝(p－c)x－F (１)
式(１)中,c为单位可变成本,F 为固定成本.根据现有文献,对生产者有风险中性和风险规避两

种假设,由于调研中发现大多新型经营主体均偏好较大规模的生产,并未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规避,甚
至有某种程度的风险偏好,因此,本文假设新型经营主体为风险中性③.由于固定成本通常不影响经

营决策,参照Baron等[３５]的做法,令F＝０,对式(１)两边取期望可得期望盈利为:

E(π１)＝π１E ＝(p
－
－c)x (２)

一方面,新型经营主体向银行或其他金融组织④贷款通常为短期贷款,用于日常生产经营及流动

资金需求,长期贷款相对较少,也比较难以获得;另一方面,由于新型经营主体经营以年度为会计单

位,而长期投资发生作用的时间是多年的,如果要衡量动态效率则需要对新型经营主体进行追踪调查

以获取面板数据,由于研究经费和条件所限,本文只分析新型经营主体使用短期贷款的情形以及短期

经营效率.假设银行放贷数量为y,银行主要根据新型经营主体的盈利预期、资产状况、抵押物及担

保情况确定贷款数量,尽量将自身与新型经营主体的经营风险(主要是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进行隔

５５

①

②

③

④

为简化表述,本文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简称为“新型经营主体”,根据需要对两种表述混用.
后面对农产品或农业服务统一简称为农产品.
同时,如果假设新型经营主体风险厌恶,后文的理论分析将变得过于复杂,模型的均衡将得不到解释,模型分析会变得十分困难.
为简化表述,本文把“银行或其他金融组织”统称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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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由于银行利润是本金的固定比例(利息),为了计算上的方便,本文以本利和作为银行的利润的替

代值①:

π２＝

(１＋r)y if π１ ≥ (１＋r)y
π１ if ０≤π１ ＜ (１＋r)y
０ if π１ ＜０　　　　　

ì

î

í

ï
ï

ïï

(３)

式(３)中,银行的收益为分段函数,如果新型经营主体在经营中获得正常利润且有能力偿还贷款,
则银行可以收回本利和.如果新型经营主体只获得少量利润,甚至于出现经营亏损,无力偿还本息

和,银行的处理方式一般包括:(１)直接展期,即银行同意新型经营主体延期归还贷款的本息.(２)再
担保,对于信用记录较好的借款人,银行可以要求其再找其他担保人,同时对贷款进行延期.(３)再贷

款,以新还旧.由于出现还款违约表明借款人有较大风险,银行一般会急于收回贷款,因此,目前这种

形式已经极少出现.(４)免除部分或全部贷款利息,同时要求偿还贷款本金,这种情况一般适用于有

国家财政支持的小微或支农贷款.(５)申请抵押物拍卖还款.一般情况下,当银行觉察到借款人风险

较高时,为挽回损失,银行可能会积极通过这种途径收回贷款.而当银行与贷款人有长期业务往来,
当建立了较好的信任关系时,则不会轻易采用这种方式收回贷款.一方面,申请抵押物拍卖必须经过

法院程序,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实施,另一方面,抵押物实质拍卖价格具有不确定性.根据商业银行

法以及银行与贷款人在签订贷款合同时的一般细则,银行最多只能从抵押物拍卖中获取贷款的本息

和,超出部分被认为是不当得利,需归还贷款人.当抵押物拍卖款不足以抵偿本息和时,银行虽有进

一步追讨债务的权利,但实际完全收回本息和的可能性较小.式(３)中,当新型经营主体只获得少量

利润,不足以偿还贷款本息和时,０≤π１ ＜ (１＋r)y ,银行只能回收较少的资金π１,同时将不足本息

和的差额借款进行延期.当新型经营主体出现亏损,π１ ＜０时,银行可以将贷款延期,也可以拍卖

抵押物收回贷款.根据谨慎性原则,借款人出现亏损,银行能收回本金已属于成功规避风险,此时

一般假设银行利润为０.银行显然是要规避风险的,可根据式(３)求得银行的确定性等价利润

为式(４):

π２CE ＝E(π２)－β
２var[π２] (４)

式(４)中,β＞０为风险系数,由期望的定义可得式(５):

E(π２)＝E[(１＋r)yI{π１＞(１＋r)y}＋π１I{０＜π１≤(１＋r)y}＋０I{π１≤０}] (５)
这里I ．{ } 是示性函数,{}内条件满足时取值１,否值取值０.由农产品价格为正态分布,为了计算

方便对其进行标准化,令p＝p
－ ＋σz,其中z~N(０,１).注意到π１＝(p－c)x,则,π１＞０⇔z＞

c－p－

σ ＝:z１,π１＞(１＋r)y⇔z＞
(１＋r)y/x＋c－p－

σ ＝:z２,其中符号“＝:”表示“定义为”,即将左边的

式子定义为右边,继而可得:

E(π２)＝xE[(１＋r)y/xI{z＞z２}＋(p
－＋σz－c)I{z１＜z≤z２}]＝:xm１(x,y) (６)

式(６)中,m１(x,y)＝(１＋r)y/x[１－Φ(z２)]＋(p
－ －c)[Φ(z２)－Φ(z１)]＋

σ
２π

[e－
z２
１
２ －e－

z２
２
２ ],

Φ(x)＝∫x
－¥

１
２π

e－z２
２dz是标准正态分布随机变量的累积分布函数②.注意到z１,z２ 的形式,m１(x,

y)实际上是只与y/x 比率有关的常数.
类似地,由二阶矩定义可得:

E(π２
２)＝E{[(１＋r)y]２I{π１＞(１＋r)y}＋π２

１I{０＜π１≤(１＋r)y}＋０I{π１≤０}}＝:x２m２(x,y) (７)

６５

①

②

为避免动态模型的复杂性,本文只考虑了１个会计周期(１年)的经济主体行为,更贴近现实的模型应为动态模型,即贷款如果不

能及时偿还,经济主体在多期的互动行动,但那样模型将过于复杂以至于无解释解.
由于m１(x,y)等式的数学推导过程过于冗长,如需要过程,可联系作者,后文中m２(x,y)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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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７)中,

m２(x,y)＝[(１＋r)y/x]２[１－Φ(z２)]＋[(p
－－c)２＋σ２][Φ(z２)－Φ(z１)]＋

　　　　　　
σ２

２π
[z１e－

z２
１
２ －z２e－

z２
２
２ ]＋

２σ(p－－c)

２π
[e－

z２
１
２ －e－

z２
２
２ ]

同理,由z１,z２ 的形式可知m２(x,y)也是只与y/x 有关的常数.
由方差的定义可得:

var[π２]＝E(π２
２)－[E(π２)]２＝x２[m２(x,y)－m２

１(x,y)] (８)
注意到var[π２]＞０,当农产品产量x＞０,有m２(x,y)－m２

１(x,y)＝:v(x,y)＞０.所以,银行的

确定性等价利润为:

π２CE＝E(π２)－β
２var[π２]＝xm１(x,y)－β

２x２[m２(x,y)－m２
１(x,y)] (９)

２．借贷能力、风险收益对产出的影响

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借款人合作以最大化双方收益的假设下,参考Binmore等[３６]的讨价还价

模型,新型经营主体和放贷人形成合作可描述为求以下合作博弈的纳什议价均衡:

max
x,y

(π１E)α(π２CE)１－α

s．t． (１＋r)y＝τp
－x

π１E≥０,π２CE≥０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０)

式(１０)中,α∈[０,１]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借贷谈判能力.当α＝０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全

没有谈判能力,贷款完全由放贷人决定,此时,合作退化为放贷人对新型经营主体还款能力评估的问

题.现实中,当新型经营主体向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时,基本处于无谈判能力的劣势地位,接近

于α＝０的情形.当新型经营主体使用民间借贷时,可假设０＜α＜１,此时新型经营主体有一定的谈

判能力.当α＝１时,新型经营主体完全使用自有资金,无需借贷.为保持模型的统一性,可假设存在

一个虚拟的放贷人(新型经营主体自身),根据期望盈利能力,自己向自己提供贷款,以满足自身最大

的资金需求.τ∈(０,１)为新型经营主体的短期贷款负债率,约束(１＋r)y＝τp
－x 为新型经营主体的

资金负债约束平衡条件.在约束条件(１＋r)y＝τp
－x 下,令 y

xp
－＝

τ
１＋r＝:k.前文已指出m１(x,y),

m２(x,y)是与x,y 无关,而只与其比值y/x 有关的常数.记m１(x,y)＝m１(x,kp
－x)＝:m１(k),

m２(x,y)＝m２(x,kp
－x)＝:m２(k),则有v(x,y)＝m２(x,y)－m２

１(x,y)＝:v(k)＞０.由约束条件

E(π１)＝π１E ＝ (p
－ －c)x ≥０,x ≥０,可 得p

－ －c≥０.由 约 束 条 件 π２CE ＝xm１ (k)－β
２x２

[m２(k)－m２
１(k)]＝m１(k)x－β

２v(k)x２≥０,可得０≤x≤
m１(k)
β
２v(k)

,记m１(k)＝:m１,β２
[m２(k)－

m２
１(k)]＝β

２v(k)＝:b＞０,有０≤x≤
m１

b
.

(１)对于向正规金融机构借款情形.此时假设新型经营主体没有任何讨价还价能力,α＝０,纳什

议价的目标函数退化为:

π２CE＝xm１(k)－β
２x２[m２(k)－m２

１(k)] (１１)

最优化的一阶条件(FOC)为π′２CE(x)＝m１(k)－β[m２(k)－m２
１(k)]x＝０,可得:

x∗ ＝
m１(k)

β[m２(k)－m２
１(k)]＝

m１

２b
(１２)

最优化的二阶条件(SOC)为:π″２CE(x)＝－β[m２(k)－m２
１(k)].只需注意到var[π２]＝x２[m２

(k)－m２
１(k)]＞０,且β＞０,有π″２CE(x)＜０,所得为最大值.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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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于一般的借款情形.当α∈[０,１),既包括α＝０,向正规金融机构借款,也包括α＞０,采用

民间借贷或其他资金筹措方式,具有一定讨价还价能力,但不包括α＝１,无需借贷的情形.此时,纳
什议价的目标函数为:

(π１E)α(π２CE)１－α＝ (p
－－c)x[ ]α xm１(k)－β

２x２[m２(k)－m２
１(k)]{ }

１－α

(１３)

注意到p
－－c≥０,上述最优化目标函数等价于求:

F(x)＝x m１(k)－β
２x[m２(k)－m２

１(k)]{ }
１－α

＝x(m１ －bx)１－α 的最大值.其一阶导数为:

F’(x)＝(m１－bx)－α[m１－(２－α)bx],由最优化的一阶条件(FOC)由F’(x)＝０可得:

x∗ ＝
m１

(２－α)b
(１４)

由α∈[０,１),显然有０≤x∗ ＜
m１

b
,且当α＝０时,x∗ ＝

m１

２b
,与向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情形一致.

最优化的二阶条件(SOC)为:

F″(x)＝(１－α)(m１－bx)－α(－b)－(１－α)b(m１－bx)－α－
　　　(１－α)b(m１－bx)－α－１x(－α)(－b)

　　　＝－(１－α)b(m１－bx)－α－１[２m１－(２－α)bx]
观察方括号里２m１－(２－α)bx,由０≤α＜１,(２－α)＞０,该式是关于x 的单调减函数,且

０≤x∗ ＜
m１

b
,于是２m１－(２－α)bx＞２m１－(２－α)b

m１

b ＝２m１－(２－α)m１＝αm１＞０,由x 的取值范

围,显然(m１－bx)＞０,可得F″(x)＜０,即所得为最大值.

(３)对于无需借贷的特殊情形.此时,设α＝１时,(π１E)α(π２CE)１－α＝π１E ＝(p
－ －c)x,等价于

F(x)＝x,由约束条件０≤x≤
m１

b
,在生产能力区间最大的范围内,x 能取得的最大值点为:x∗ ＝

m１

b
.

这与前文一般的借款情形中,令α→１,则x∗ →
m１

(２－１)b＝
m１

b
相一致.

总结盈利能力、风险水平、借贷能力对新型经营主体最优产出的影响,见表１:
表１　盈利能力、风险水平、借贷能力与最优产出的数量关系

盈利能力 m１(x,y)＝(１＋r)y
x

[１－Φ(z２)]＋(p
－－c)[Φ(z２)－Φ(z１)]＋

σ
２π

[e－
z２
１
２ －e－

z２
２
２ ]

π１＝(１＋r)y⇔z＝z２,　π１＝０⇔z＝z１

风险水平 var[π２]＝x２[m２(x,y)－m２
１(x,y)],b＝β

２
[m２(k)－m２

１(k)],b∝σ２π２

借贷能力 α＝０ ０＜α＜１ α＝１

最优产出 x∗ ＝
m１

２b x∗ ＝
m１

(２－α)b x∗ ＝
m１

b

　注:由风险理论,不确定性带来风险,盈利的方差(二阶矩)衡量了不确定性程度,因而被普遍作为风险水平的度量.

　　由表１可知,首先,盈利能力越强,新型经营主体的最优产出数量越高.m１ 主要反映了新型经营

主体盈利能力水平,由m１ 的第一项,１＋r,y
x

和１－Φ(z２)等３项数值均较小,它们的乘积更小,因而

盈利能力m１ 主要由第二项和第三项决定.由定义可知,z１和z２分别为标准化之后的价格,由于标准

化变换是一种仿射变换,并不改变偏好关系.z１是新型经营主体获得正利润的价格临界点,z２是银行

收回贷款本利和的价格临界点.显然,当z２和z１的差距越大,m１ 的第二项和第三项越大,m１ 也越

大,表明新型经营主体盈利能力越强,相应的最优产出水平越高.
其次,风险越大,新型经营主体的最优产出数量越低.由于b与银行贷款收益的方差呈正比,而

银行收益的方差反映了新型经营主体自身的风险程度.从表１可知,风险状况与最优产出水平呈反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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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关系.即风险越大,银行信贷供给越少,新型经营主体的最优产出水平越低.
最后,借贷能力越强,新型经营主体的最优产出数量越高.由表１可知,当新型经营主体具有完

全谈判能力α＝１(无贷款约束)时,其最优产出数量是其完全无谈判能力α＝０(面对正规金融机构)时
最优产出数量的２倍.当新型经营主体具有一定的谈判能力,α∈(０,１)时,其最优产出水平随着谈判

能力的上升而上升.

　　二、实证研究设计

　　１．借贷能力、风险收益与双边随机边界模型

根据生产理论,假设新型经营主体在给定投入要素的条件下,最优产出存在一个随机的有效边

界.由前文的理论分析的结果可知,新型经营主体的最优产出受到盈利能力、风险水平和借贷能力等

因素的影响.有些因素会提高最优产出水平,有些因素则会压低最优产出水平,对于这两种力量共同

作用的影响,可以使用 Kumbhakar等[３７]提出的双边随机边界模型来描述新型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

效率:

Yi＝f(Ki,Li)εi (１５)
式(１５)中,Y 是新型经营主体的实际产出,f()为生产函数,是确定性的生产边界,ε是随机影

响因素,由前文的理论分析,假设εi＝
m１i

(２－αi)bi
evi,其中vi~i．i．d．N(０,σ２

v)是传统意义的随机干

扰项.假设生产函数为科布－道格拉斯型,则式(１５)两边取对数变换,可得:

lnYi＝β０＋β１lnKi＋β２lnLi＋vi－ui＋wi (１６)
式(１６)中,ui＝ln(２－α),反映了受借贷能力约束使产出向下偏离生产边界,wi＝lnm１i－lnbi,

反映了盈利能力和风险水平共同作用使产出向上偏离生产边界.由于盈利能力本质上也属于经营风

险的范畴,因此将m１与b两项合并处理,其比值的对数wi 称之为风险收益①对效率的影响.ui 和

wi 是非负的随机干扰项,由 Kumbhakar等[３７],假设它们服从指数分布:ui~i．i．d．Exp(σ２
u),wi~i．

i．d．Exp(σ２
w),在v、u 和w 彼此独立且与解释变量K,L 不相关的假设下,可得到复合干扰项的概率

密度为:

f(εi)＝
exp(ξi)
σu＋σw

Φ(ηi)＋
exp(ζi)
σu＋σw

Φ(ψi) (１７)

式(１７)中,Φ()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其他参数的设定分别为:

ξi＝
εi

σu
＋

σ２
v

２σ２
u
;ζi＝－

εi

σw
＋

σ２
v

２σ２
w
;ηi＝－

εi

σv
－
σv

σu
;ψi＝

εi

σv
－
σv

σw
(１８)

根据复合残差的分布形式,对给定样本观察数量n 的条件下,可通过极大似然估计获得模型的

参数,相应的对数似然函数为:

lnL(X;θ)＝－nln(σu＋σw)＋∑
n

i＝１
ln[eξiΦ(ηi)＋eζiΦ(ψi)] (１９)

式(１９)中,θ＝{βi,σv,σu,σw}为双边随机边界模型的被估计参数.在获得参数估计的基础上,通
过构造似然比检验以判断借贷能力、盈利能力与和风险水平等因素对新型经营主体产出偏离最优随

机边界的显著性,其统计量为:

LR＝－２[L(H０)－L(H１)]~χ(k) (２０)
式(２０)中,L(H０)和L(H１)为原假设与对立假设的对数似然值,k 为约束条件个数,LR 统计量

服从自由度为k的卡方分布.Kumbhakar等[３７]还给出了ui 和wi 的条件分布:

９５

① 此处,m１与b由表１定义给出,由于m１表示银行期望盈利系数[一阶矩,见式(６)],b表示银行的风险系数(二阶矩,由定义),风
险收益wi＝lnm１i－lnbi＝lnm１i/bi 实质度量了银行标准化收益系数的对数值.而由式(６)可知,银行的收益正比率于新型经营

主体的收益,二者是捆绑在一起的.由于m１代表期望收益系数,b代表风险水平,我们合称w 为“风险收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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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i|εi)＝
λexp(－λui)Φ(ui/σv＋ψi)
Φ(ψi)＋exp(ξi－ζi)Φ(ηi)

(２１)

f(wi|εi)＝
λexp(－λwi)Φ(wi/σv＋ηi)

exp(ζi－ξi)[Φ(ψi)＋exp(ξi－ζi)Φ(ηi)]
(２２)

式(２１)和(２２)中,λ＝
１
σu

＋
１
σw

,由上述两式,可求得ui 和wi 的条件期望值.由于不同新型经营

主体经营内容不同,最优产出水平的绝对偏差ui 和wi 不具可比性,Kumbhaka等[３７]建议对其进行

对数变换:

PLA＝E(１－e－ui|εi)＝１－
λ

１＋λ
Φ(ψi)＋exp(ξi－ζi)exp(σ２

v/２－σvηi)Φ(ηi－σv)
Φ(ψi)＋exp(ξi－ζi)Φ(ηi)

(２３)

PRS＝E(１－e－wi|εi)＝１－
λ

１＋λ
Φ(ηi)＋exp(ζi－ξi)exp(σ２

v/２－σvψi)Φ(ψi－σv)
exp(ζi－ξi)[Φ(ψi)＋exp(ξi－ζi)Φ(ηi)]

(２４)

式(２３)和(２４)中,PLA 表示受借贷能力限制,使得新型经营主体产出低于最优生产边界的百分

比,PRS 表示受盈利和风险综合影响,使得新型经营主体产出高于最优生产边界的百分比,最终可得

出受借贷能力、风险收益的影响,新型经营主体经营效率的净值为:PNS＝PRS－PLA.

２．计量模型设定

对于双边随机模型(１６),由于新型经营主体的业务类型包含种植、养殖、服务等各种生产形式,为
了使不同类型的新型经营主体具有可比性,本文采用调查时上一年新型经营主体的销售/营业总收入

作为总产出的度量.类似地,由于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和农业服务组织等生产经营的特殊性,
单纯以固定资产作为生产函数的资本投入并不能完全反映新型经营主体的资本投入实际状况,本文

以新型经营主体成立以来累计生产性投资金额(不含可变成本)作为生产函数中资本投入的度量.以

新型经营主体的总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力投入指标.除了常规生产函数中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本
文关注的重点是借贷能力、风险收益等因素对新型经营主体经营效率的影响.因此,研究影响借贷能

力、风险收益的具体因素,进而分析这些因素对新型经营主体经营效率的影响程度,构成本文实证研

究的主要内容.根据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和类似文献的做法[２１Ｇ２３,３８],本文设定借贷能力和风险收益的

相关影响机制为:

σu＝exp(δu),δu＝γ０＋γ１FZL＋γ２ZYZJ＋γ３YHDK＋γ４MJJK＋γ５CYRG (２５)

σw＝exp(δw),δw＝φ０＋φ１AGE＋φ２SEX＋φ３EDU＋

φ４LRL＋φ５YLSJ＋φ６BX＋φ７BTMY (２６)
式(２５)和(２６)中,δu 方程反映借贷能力变量的影响,FZL 为总资产负债率,ZYZJ、YHDK、

MJJK、CYRG 分别为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借款、成员入股占新型经营主体成立以来总投入资金

的比率.δw 方程反映盈利能力及经营风险相关变量的影响,AGE、SEX、EDU 分别为新型经营主体

负责人的年龄,性别及受教育水平,LRL、YLSJ、BX、BTMY 分别为新型经营主体的营业利润率,生
产至今获益年数,是否已购买农业保险,对政府补贴的满意度.γ０ 和φ０ 为常数项,γi 和φj(i＝１,,

５;j＝１,,７)分别为相关变量的影响系数.

３．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两次问卷调查.课题组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按人均 GDP
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不同省份进行了随机抽样,抽取了广东、山东、河北、江西、安徽、湖北、河南、
重庆、云南、陕西、宁夏和广西等１２个省份的４３个乡镇、村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形式为调查员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或主要联系人进行问卷访谈,由调查员向被访者面对

面交谈,被访者逐一回答调查员提出的问题,并由调查员代为填写问卷.对部分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

的访谈进行了录音整理.由于借贷、收益等相关数据是新型经营主体的商业机密,不少新型经营主体

负责人在回答相关问题中都比较审慎,有的甚至不愿意透露相关情况,增加了调查的难度.两次调查

共获得有效问卷２６５份.但由于部分问卷在某些主要变量中出现缺失值(例如,部分新型经营主体尚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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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投资建设期,尚未获得经营收入等),最终进入计量分析的完整样本数为２０４个,其中专业大户

６６家、家庭农场４２家、农业专业合作社５４家、农业龙头企业３３家和农业服务组织９家.考虑到涉

及新型经营主体实际的各类借贷金额、盈利状况的研究中,由于数据获取的困难,类似研究颇为少见,
本文的样本数量在类似研究中已属于较大.相关的样本情况详见表２.

如前文所述,本文实证研究所涉及的变量分为四个方面:被解释变量、新型经营主体的生产函数

变量、反映新型经营主体借贷能力的变量、反映新型经营主体盈利与风险的变量.具体变量设置及其

描述性统计见表３.
表２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样本分布情况

地区 省市
专业种养

大户
家庭
农场

农业专业
合作社

农业
龙头企业

农业
服务组织

合计

东部 广东、山东、河北 ２０ １１ ２７ ６ ３ ６７

中部 江西、安徽、湖北、河南 １７ １１ ７ １２ ２ ４９

西部 重庆、云南、陕西、宁夏、广西 ２９ ２０ ２０ １５ ４ ８８

合计 ６６ ４２ ５４ ３３ ９ ２０４

表３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VIF
被解释变量 Y 去年经营总收入/万元 ８７３．４ ４４９５．５ －

生产函数
K 成立以来累计生产性投资额/万元 ５０８．１ １２９９．０ １．８８
L 总从业人员数 ２３．０ ３７．２ １．８１

借贷能力

FZL 总资产负债率/％ ０．２００５ ０．３１０７ １．６
ZYJZ 自有资金占总投入资金的比率/％ ０．６２１８ ０．２９９０ １．４１
YHDK 银行贷款占总投入资金的比率/％ ０．１８７４ ０．２４２５ １．３７
MJJK 民间借款占总投入资金的比率/％ ０．０７１２ ０．１２０９ １．３５
CYRG 成员入股占总投入资金的比率/％ ０．０９４８ ０．２３３７ １．２４

盈利与风险

AGE 负责人年龄 ４４．７ ８．４ １．２２
SEX 负责人性别(男＝１;女＝０) ０．９ ０．４ １．２

EDU
负责人受教育程度(０小学以下;６小学毕业;９初中;１２
高中、中专或职业学校毕业;１６大专或以上) １０．９ ３．０ １．１７

LRL 经营利润率 ０．３９５０ ０．３４６９ １．１７

YLSJ 生产至今已获得收益年数 ４．６０ ４．６１ １．０５
BX 是否已购买农业保险(是＝１;否＝０) ０．３ ０．４ １．１１

BTMY 对政府补贴的满意度(不满意＝１;一般＝２;满意＝３) ２．６ ２．１ １．９７
　注:VIF(VarianceInflationFactor)为方差膨胀因子,衡量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程度.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模型整体显著性与方差分解

表４给出了模型的各种估计结果.OLS 列是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新型经营主体的生产函数

进行估计的结果.OLS 估计只对资本和劳动力两要素的相关参数进行了估计,并不对随机误差项进

行分解,所得到的生产函数表示所有样本构成的一个平均生产边界.SFA１ 列是双边随机边界模型

的估计,但此列估计把３个随机扰动项v、u 和w 均设置成常数,并不考虑借贷能力、盈利与风险等外

生因素对新型经营主体产出效率的影响.比较OLS 列和SFA１ 列可知,二者关于生产函数的估计结

果十分接近,由计量理论可知,满足经典假设条件下,OLS 估计与极大似然估计(MLE)是等价的.

SFA２ 列是包含全部解释变量的基准双边随机边界模型的估计结果,影响借贷能力、盈利和经营风险

的所有变量均被纳入模型.SFA３ 列则是对SFA２ 列中不显著的变量进行了剔除后所做的重新估

计,比较SFA２ 和SFA３ 的相关检验可知,在剔除不显著变量后,SFA２ 结果中显著的变量仍然显著,
并且被估计参数变化非常微小,整体对数似然函数值十分接近,这与表３中显示的所有解释变量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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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膨胀因子都很小相一致,即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所有模型的LR 检验均１％显著异于０,
即复合误差成份显著.SFA４~SFA７ 这４列是分别对基准模型(SFA２)中,显著影响借贷能力和经

营风险的变量进行不同组合后重新估计的结果.限于篇幅,本文只给出了４种主要测试结果,不同结

果中,基准模型中显著的变量,除了自有资金比率(ZYZJ)变量显著性消失以外,其余变量的显著性

及系数大小基本稳定.比较SFA２~SFA７ 这６个估计的生产函数部分,其估计系数的大小与显著性

也非常稳定,说明表４给出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４　模型估计结果及其稳健性测试(被解释变量:lnY) N＝２０４

被解释量 OLS SFA１ SFA２ SFA３ SFA４ SFA５ SFA６ SFA７

lnK ０．６９４∗∗∗ ０．６６９∗∗∗ ０．６４７∗∗∗ ０．６５０∗∗∗ ０．６６２∗∗∗ ０．６９４∗∗∗ ０．６６９∗∗∗ ０．６３８∗∗∗

(０．０６４４) (０．０５６９) (０．０５７６) (０．０５８５) (０．０４８３) (０．０５１２)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７４３)

lnL ０．４３５∗∗∗ ０．４２５∗∗∗ ０．３４４∗∗∗ ０．３５６∗∗∗ ０．３３１∗∗∗ ０．２９７∗∗∗ ０．３３２∗∗∗ ０．３５３∗∗∗

(０．０９８７) (０．０８７３) (０．０８３１) (０．０８８２)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７９６) (０．０７７８) (０．０９７８)

β０
－０．３１８ －０．１０６ ０．２７５∗∗ ０．２３８∗ ０．２５４∗ ０．１９２ ０．２１０ ０．２９５∗∗

(０．２５３) (０．２０７) (０．１３９)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６) (０．１４４) (０．１３４) (０．１４２)
随机成份σv

lnσv
－１．７５１ －１．９３８ －１．８３２ －２．２４４∗ －２．１９８∗ －２．３５２∗∗ －２．０２６
(１．１８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０) (１．２９１) (１．２７６) (１．１１２) (２．７１９)

借贷能力σu

FZL
０．２４４
(０．３１４)

ZYZJ －０．７９６∗∗ －０．７７５∗∗ －０．４０５ －０．２７２ －０．２８９
(０．３６４) (０．３２１) (０．２５９) (０．２４５) (０．２４５)

YHDK －１．２４３∗∗ －１．１５１∗∗ －１．１４５∗∗ －１．１０６∗∗

(０．５８２) (０．５２４) (０．５２３) (０．４９５)

MJJK －１．５６３∗ －１．４９１∗ －１．４４９∗ －１．３９４∗ －１．３６９∗

(０．８５３) (０．８３１) (０．７４１) (０．８３３) (０．７９４)

CYRG
－０．０１５９
(０．３９６)

γ０ －０．１１４ ０．５９８∗ ０．６１３∗∗ ０．２１８ ０．０７０９ ０．０５６０ ０．０２３７
(０．１２２) (０．３４８) (０．２８８) (０．２０４) (０．１８３) (０．１８０) (０．１６５)

风险收益σw

AGE ０．０２８０∗∗ ０．０２６８∗∗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２９７∗∗∗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２６０∗∗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１２２)

SEX
－０．３５４
(０．３３７)

EDU ０．０９５８∗∗∗ ０．０９７４∗∗∗ ０．０９５０∗∗∗ ０．１１６∗∗∗ ０．１０７∗∗∗ ０．１０２∗∗

(０．０３５０)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３１０) (０．０３０９) (０．０３９６)

LRL １．４３５∗∗∗ １．３０６∗∗∗ １．３００∗∗∗ １．３７４∗∗∗ １．３０３∗∗∗

(０．３９０) (０．３４５) (０．３４０) (０．３４２) (０．３４１)

YLSJ ０．０５８５∗∗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５８０∗∗ ０．０５５６∗∗

(０．０２３８)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２３６)

BX
０．０９７８
(０．２３０)

BTMY
－０．０９１９
(０．１３６)

Φ０ －０．１９８∗ －２．０８６∗∗ －２．５９９∗∗∗ －２．５３８∗∗∗ －３．３２０∗∗∗ －２．４１４∗∗∗ －２．５８１∗∗∗

(０．１１６) (０．９１７) (０．８２８) (０．７８７) (０．７２４) (０．７６３) (０．９２９)

Adj．R２ ０．１７５
LL －３１７．４４ －２８７．１０ －２８８．２６ －２９０．０２ －３００．８５ －２９５．９０ －２９１．４６
LR ３９８．２１ ４７８．３９ ５０２．８ ５６１．０８ ５５６．１０ ５６３．６０ ５４３．８１
p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注:LL 为Loglikelihood的缩写p 为LR 检验的概率,括号内为标准差,表示估计的对数似然函数值,∗∗∗ 、∗∗ 和 ∗ 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以SFA２ 的估计为基础,计算传统随机误差项、借贷能力和风险收益等３项的方差,其结果

２６



第１期 许秀川 等:借贷能力、风险收益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效率 　

见表５.
从表５计算出的方差分解结果可知,借贷能力和风险收益总体上解释了随机误差项总方差的

９８．３９％,即双边随机边界模型是十分有解释能力的.而在影响新型经营主体偏离产出边界的效率因

素中,借贷能力因素占方差解释比重的５８．８３％,风险收益因素占方差解释比重的４１．１７％,表明借贷

能力是比风险收益更能影响新型经营主体效率偏离有效生产边界的因素.
表５　双边随机边界模型的方差分解

变量含义 符号 估计结果

随机误差项组成

纯随机干扰项 σv ０．１４４０
借贷能力 σu ０．８６３３
风险收益 σw ０．７２２３

方差分解

总方差 σ２v＋σ２u＋σ２w １．２８７７
效率因素方差比重 (σ２u＋σ２w)/(σ２v＋σ２u＋σ２w) ０．９８３９
借贷能力影响比重 σ２u/(σ２u＋σ２w) ０．５８８３
风险收益影响比重 σ２w/(σ２u＋σ２w) ０．４１１７

　　２．借贷能力变量的影响分析

表４的估计显示,在反映借贷能力的变量中,总资产负债率(FZL)、自有资金比率(ZYZJ)和成

员入股比率(CYRG)等变量并不显著.而银行贷款比率(YHDK)显著性稳定在５％的水平,民间借

款比率(MJJK)显著性稳定在１０％的水平,显著变量的系数均为负.由ui＝ln(２－α),负的系数表

明变量与借贷能力α呈正相关.可见,借贷能力越强,ui 越小.由于ui 反映受借贷能力的约束,新
型经营主体向下偏离随机生产边界的无效率程度,因而,银行贷款比率和民间借款比率的增加,能有

效地减少这种无效率的偏差,即借贷能力越强,新型经营主体的经营效率越高,该结论支持了理论模

型的分析结果.从显著性程度可知,银行贷款的显著性要高于民间借款,但从估计系数的大小可知,
民间借款的估计系数绝对值大于银行贷款.这一估计结果对应的现实含义为:银行作为正规金融机

构仍然是新型经营主体融资的主要来源(由表３,银行贷款占总投入资金的平均比率为１８．７４％),而
民间借款作为正规融资渠道的补充(只占总投入资金比例的７．１２％),是更容易获得的借款方式,其对

新型经营主体经营效率的贡献更大,但由于民间借款风险更高(具有更大的方差),故其显著性水平不

及正规金融部门.

３．风险收益变量的影响分析

由表４可知,在反映盈利与经营风险的变量中,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的性别(SEX)、是否已购买

农业保险(BX)以及对政府补贴的满意程度(BTMY)等变量并不显著.而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的年

龄(AGE)、受教育程度(EDU)、营业利润率(LRL)和生产至今已获得收益年数(YLSJ)均在１％或

５％的水平上显著.显著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与理论的预期方向相符.结果表明:新型经营主体负责

人的年龄越大,受教育文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其经营绩效.虽然营业利润率与已获得收益时间

年数是从不同角度反映新型经营主体盈利能力,但从表３的VIF 可知造成多重共线性的可能较小,
并且在稳健性测试中,剔除其中一个变量并不影响另一变量的显著性(见表４,SFA５ 和SFA６ 列),表
明新型经营主体短期盈利和长期持续盈利的能力都会显著提升经营绩效.而是否已购买农业保险、
对政府财政补贴的满意度等变量,对新型经营主体的生产效率无显著影响.虽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负责人在年龄、受教育程度上对农业保险的意识较普通农户有较大优势[３９Ｇ４０],表３显示平均参保率仅

为３０％,实证结果表明,农业保险对防范与化解农业经营风险的能力仍然较弱.同时政府财政补贴

对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效率的影响也并不显著.

４．借贷能力与风险收益对产出效率影响的估计

(１)总体效率估计.在表４估计结果的基础上,利用 Kumbhakar等[３７]提出的方法,可以估计出

借贷能力,风险收益等因素对新型经营主体经营效率的影响.基于表４中SFA２ 至SFA７ 等６个估

３６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３９期)

计结果均可进行经营效率的估计.本文计算并比较了不同模型的估计结果,其差异并不大.由于

SFA２ 列为基准模型,包含了全部的解释变量,当然也包含不显著的变量.由 Wooldridge[４１]可知,应
尽量多地控制相关的因素,虽然包含不显著变量增加了模型的冗余度,但相对于遗漏变量造成的估计

偏误,增加模型变量是更为可取的选择.因此本文最终报告了基于基准模型SFA２计算的相关效率

估计结果,其描述性统计见表６,相关的分布直方图见图１.
表６　双边随机边界模型效率估计的描述性统计

效率变量 中位数 均值 标准差 Q２５ Q７５ 最小值 最大值

PLA ０．３６８０ ０．４５８１ ０．２３５７ ０．２６６３ ０．６３８６ ０．０５２９ ０．９９１０

PRS ０．２７９８ ０．３７６８ ０．２３２３ ０．２１７３ ０．４９１８ ０．０１８１ ０．９９８９

PNS －０．１０１９ －０．０８１３ ０．３８６１ －０．４０１９ ０．２３９５ －０．７６７３ ０．６９７４

　注:Q２５和Q７５分别代表２５％和７５％分位值,中位数为５０％分位值.

　　表６显示了PLA、PRS 以及PNS 的描述性统计.由前文,PLA 反映了受借贷能力限制,使得

新型经营主体产出效率向下偏离有效生产边界的百分比,而PRS 则是受风险收益的影响,产出向上

偏离有效生产边界的百分比.平均而言,因受借贷能力限制,新型经营主体产出效率向下偏离生产边

界为４５．８１％,而风险收益使产出效率向上偏离生产边界３７．６８％,二者的净效应使得新型经营主体平

均向下偏离生产边界８．１３％.总体而言,由于借贷能力的约束,新型经营主体的经营效率平均下降了

８．１３％,如果以年平均经营收入８７３．４万元计算,借贷约束使新型经营主体收入平均每年减少了７１．０１
万元.

图１　借贷能力、风险收益影响新型经营主体产出效率的分布

　　图１的子图(a)显示了受借贷能力与风险收益影响净效应的分布直方图,由分布密度拟合曲线中

心小于０,可知总体上受借贷能力约束对效率的损耗力量大于风险收益对效率的提升力量,使得净效

率均值为负,与描述性统计表６的结果一致.子图(b)显示了PRS 和PLA 的二元分布直方图,上半

部分为PRS,下半部分为PLA.可以看出,效率值大多处于１０％~４０％,经统计,PRS 和PLA 处于

上述区间的新型经营主体数分别为１４０家和１１１家,分别占总样本的５３．９２％和６８．６３％.而在效率

波动较高的分布上,PRS＞４０％的新型经营主体有６６家,占总样本的３２．３５％,PLA＞４０％的有９８
家,占总样本４８．０４％.可见,风险收益对约７０％的新型经营主体经营效率有较小的提升,对约３０％
的新型经营主体经营效率的提升较大,而借贷能力限制对新型经营主体经营效率有较小限制和较大

限制的比例约各接近于５０％.这种不平衡的效率影响总体上降低了新型经营主体的平均经营效率.
(２)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效率估计.根据新型经营主体的类型,本文分别计算了专业种养

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服务组织等受借贷能力、风险收益因素影响的

相应效率值,见表７.
由表７可知,除了农业龙头企业风险收益对效率的提升值(平均５５．４９％)超过借贷能力对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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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耗值(平均４５．４９％),净效率提升１０．４６％以外,其余新型经营主体借贷能力对效率的损耗值均大于

风险收益对效率的提升值,平均无效率程度(PNS)从高到低依次为:家庭农场－１７．５８％＞专业种养

大户－１１．５４％＞农业服务组织－９．７１％＞农业专业合作社－７．７１％.从净效率值PNS 的大小看,
无效率程度恰好与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组织化程度负相关.从组织化程度看,一般认为,家庭农场＜
专业种养大户＜农业服务组织＜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而相应的无效率值排序与新型经

营主体的组织化程度排序正好完全相反.其经济学含义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则
借贷能力越强,获得风险收益的能力也越强,其经营的无效率程度就越低.

表７　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效率估计

组织类型 观察数 效率变量 中位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专业种养大户 ６６

PLA ０．３９８４ ０．３３７９ ０．２０７２ ０．０１８１ ０．９６３４
PRS ０．２７５０ ０．４５３４ ０．２１６９ ０．１４６４ ０．８８８７
PNS －０．１４２４ －０．１１５４ ０．３５７２ －０．７１９５ ０．６９７４

家庭农场 ４２

PLA ０．３１８１ ０．２６５４ ０．１３４１ ０．１１１８ ０．６４６６
PRS ０．２２４６ ０．４４１２ ０．２５２４ ０．１１１５ ０．９５８６
PNS －０．１５０８ －０．１７５８ ０．３１７６ －０．７６５１ ０．４２９２

农业专业合作社 ５４

PLA ０．３７４２ ０．３９４９ ０．２４０７ ０．０１９４ ０．９９８９
PRS ０．２９１８ ０．４７２１ ０．２３５５ ０．２００９ ０．９７７３
PNS －０．１０１９ －０．０７７１ ０．３９６１ －０．７６７３ ０．６６２４

农业龙头企业 ３３

PLA ０．３５３７ ０．５５９４ ０．２７０８ ０．１９８４ ０．９７２１
PRS ０．６２５２ ０．４５４９ ０．２２７６ ０．２１２６ ０．９９１０
PNS ０．２６３０ ０．１０４６ ０．４２３７ －０．７２３５ ０．６０２３

农业服务组织 ９

PLA ０．５４０１ ０．４０２２ ０．１８０８ ０．２２３５ ０．６７８６
PRS ０．３２９２ ０．４９９４ ０．３４８８ ０．０５２９ ０．９１３３
PNS －０．２１０９ －０．０９７１ ０．５２２２ －０．６８９７ ０．５４１３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理论建模,分析了借贷能力、风险收益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效率的影响关系,利用

全国１２个省份调查数据,通过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不同类型农业新

型经营主体的经营效率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表明:(１)借贷能力和风险收益可以解释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经营效率的９８．３９％,而其中借贷能力解释比重为５８．８３％,风险收益解释比重为４１．１７％.借贷

能力不足成为新型经营主体经营无效率的主导因素,最终使平均效率净下降８．１３％,经营收入年平均

减少７１．０１万元.(２)无论是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或采用民间借款的融资方式,均对新型经营主体

的经营效率有显著影响,两种融资途径对新型经营主体都是重要的,并且民间借款对经营效率的影响

更强.(３)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的经验、能力可提升其经营绩效,但政府补贴的满意度、是否购买农业

保险等,对经营效率无显著影响.(４)新型经营主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经营效率则越高.农业龙

头企业是唯一受风险收益和借贷能力综合影响,经营净效率为正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类型.组织化

程度与经营效率从高到低的排序为: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服务组织＞专业种养大

户＞家庭农场.
综合主要研究结论,相应的启示为:
第一,采取多种措施加快农村金融体系的创新,针对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发满足其

融资需求的金融产品.由于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有力地缓和了新型经营主体的借贷约

束,可以在加强民间借贷风险控制的条件下,加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促进非正规金融繁荣和发展,以
充分发挥其借贷功能.

第二,加大对各类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的专业技能培训力度,提高经营者的实际能力,做到爱农

业更要懂农业,鼓励高等院校、农业研究机构等对新型经营主体展开经营管理、种养技术等各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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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第三,提高政府补贴的针对性,对补贴政策的效果进行定期专业测评,提高政策性补贴资金的规

范性及其利用效率.同时,应加强农业保险在防范与化解农业经营风险中的作用.
第四,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组织化程度,对于松散的组织,如专业合作社,农业服务组织,应

发挥负责人的组织能力,加强成员与组织、成员与成员之间的联系.对于分散的专业种养大户、家庭

农场等,可发挥县政府、村委员等组织功能,加其与金融机构、市场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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